
中共安徽中医药大学医药经济管理学院委员会
经管党发〔2018〕8号

关于开展2017年度党内评优表彰工作的通知
各部门、教研室、实验中心：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结合2017年党建工作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医药经济管理学院按照学校党委的统一部署，根据学校党委安中党〔2018〕40号文件要求，开展2017年度党内评优表彰工作，评选出在学院党的建设、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方面涌现出来的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学校将于“七一”前后进行表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组织领导
评选工作在学院党委领导下，在个人申报的基础上，各支部研究推荐，经学院党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后在全院公示。
二、评优标准
　　1.“先进基层党组织”的标准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党章，切实履行基层党建主体责任，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紧密围绕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彻其中，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工作。坚决贯彻执行学校决策部署，有力推动本单位事业发展。基层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担负起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党员队伍综合素质好，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明显。
　　2.“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
　　重点从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和医疗服务一线的优秀党员和品学兼优的学生党员中推荐。能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模范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务，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带头服务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岗敬业，团结同志，清正廉洁，敢于同不良现象做斗争，群众威信高。在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医疗服务等方面中模范作用明显，实绩突出，先进性和各方面表现得到党员群众的公认。 
　　3.“优秀党务工作者”的标准
　　从事党务工作两年以上，党员学习教育活动中起到模范带头和表率作用。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模范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学校的各项决策部署；热爱党务工作，熟悉党建业务，事业心、责任感强；党性强、品行好、作风正，敢于坚持原则，廉洁奉公，牢固树立群众意识、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党务工作实绩突出、得到公认。
　　4.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参加党内评优活动：
　　基层党组织如果存在下列情况之一，将被“一票否决”：因违规违纪受到通报的；在学校年度党建、教学、科研、医疗等工作督察中，推动工作不力的；在安全工作、党风廉政等工作中被“一票否决”的；因工作不力、班子不团结等人为因素造成学校重大任务无法顺利完成的；单位出现重大事件，造成学校声誉或经济重大损失的；行业部门存在严重不正之风，群众意见大，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
　　党员个人如果存在下列情况之一，将被“一票否决”：长期不参加组织生活；不按时交纳党费的；在安全工作、党风廉政等工作中被“一票否决”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因违规违纪受到通报批评、诫勉谈话或纪律处分的个人；思想政治素质和个人作风方面存在突出问题，被群众反映经查实处理的；工作执行力和工作业绩较差，在学校年度重点任务及党建、教学、科研、医疗等工作督察中，被判定为推动工作不力的。
　　三、评选表彰
1. 名额分配
	医药经济管理学院党委
	名额

	先进基层党支部
	1

	优秀共产党员
	3+1（“+1”为学生优秀党员） 

	优秀党务工作者
	1


2.评选流程
（1）个人申报
申报人员对照评选条件，自主申报，并填写相关附件材料交至各支部书记处。
其中先进基层党支部优先从2017年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已经验收达标的党支部中产生，我院2017年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已验收达标的支部为教工一支部。
（2）各支部研究推荐
各支部召开支部大会，根据自主申报情况，研究推荐：先进基层党支部1个、优秀党员1-2名（学生支部另推荐1名学生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1名。（注：推荐均为全院范围，不限于本支部）
（3）党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
学院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根据学校名额分配情况，结合各支部推荐结果，研究讨论确定推荐名单，确保做到好中选优。
　　3.学校将对于评定的先进基层党支部予以表彰，颁发奖牌、奖励1000元；对于评定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颁发证书、奖励500元。
　　四、有关要求
　　1.时间要求。即日起，申报人员填写相关材料交至各支部书记，各支部召开支部大会完成推荐工作。6月14日前，将推荐结果及相关表格材料交至学院党政办公室（B7-547）孙孝涧老师处。
　　2.严格要求。开展评选先进工作，是对党员一次党性观念的教育，每位党员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意义，积极主动地参加，认真填写相关材料
附件： 
　　2.安徽中医药大学先进基层党支部审批表
　　3.安徽中医药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审批表
　　4.安徽中医药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审批表
                   中共安徽中医药大学医药经济管理学院委员会
                                   2018年6月7日
附件2：
安徽中医药大学先进基层党支部审批表
	党支部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主要事迹（3000字以内，可另附纸）

	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党委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附件3：
安徽中医药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审批表
填报单位：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族
	
	职称
	

	入党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
	
	学历
（学位）
	

	职务
	
	毕业院校、时间、专业
	

	主要事迹（1000字以内，可另附页）

	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党委
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附件4：
安徽中医药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审批表
填报单位：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族
	
	职称
	

	入党时间
	
	参加工作时间
	
	学历
（学位）
	

	职务
	
	毕业院校、时间、专业
	

	主要事迹（1000字以内，可另附页）

	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党委
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